
一、 單位租賃影印機以「202105其他業務租

金」列支，倘若依契約超印紙張費用另

計，其超印費用係以「205415一般事務

費」列支還是仍以「202105其他業務租

金」支用？

㈠ 依「202105其他業務租金」用途別科目定

義，係公務所需使用除土地、權利及資訊

服務外之一切動產、不動產等租金費用屬

之，且科目計列標準亦載明應依實際需要

並按契約所訂計列。

㈡ 單位洽民間廠商辦理影印機租賃，依雙方

合意之契約按月支付租賃費用，並區分為

基本費及超印費，其中超印費相關核算基

準已於合約載明，與個人逕自赴營外洽民

間影印店辦理影印工作並以「205415一般

事務費」用途別列支影印費之性質明顯不

同，相關費用既合於租賃契約條文規範，

以「其他業務租金」用途別列支（超印

費）應屬合宜。

二、 各單位於年度預算執行期間，如因業務需

求須辦理預算提前分配時，其預算月份分

配調整程序為何？

㈠ 依「軍費預算執行及支付結報作業規

定」，各預算支用單位於年度預算執行期

間，如因業務需要，需辦理預算提前分配

者，應先報請上級檢討適當經費支應。

㈡ 如經逐級檢討，至國防部仍無相關預算可

供調整，再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

分配注意事項」第九點規定，由計畫承辦

單位提出擬修改分配預算之具體理由及相

關資料，呈報國防部轉陳行政院主計總處

辦理預算月份分配調整。

三、 於國軍主財資訊雲端服務網「收款收據作

業」上已完成過帳作業之收據，因內容誤

植，須作廢重新開立，惟無實際收入，該

張新領據應如何處置？

「收款收據作業」系統業於113年5月13日

新增「換據標註」功能，可解除因人員

（單位出納經收人、主辦出納、主辦會計

及主官）異動、零用金額度調整（包含增

加或減少）及旨揭所述誤植問題，以避免

領據久未收帳風險。

四、 小額採購案件取具廠商開立普通收據辦理

經費核銷之審核作業，是否須查對商家稅

籍登記情形？

小額採購案件如以該等商家開立之普通收

據辦理核銷請款，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召會

決議，審核憑證時係以該等收據書面記載 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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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是否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

為主，無須再利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等管

道，查對商家稅籍登記情形。

五、 軍事校院成立教育基金有哪些應注意事項？

㈠ 軍事校院辦學理念、運作型態及校區經營

等教育管理模式，與民間大學為不特定組

織培育人才、自由發揮學校特色及靈活管

理方式等，多有迥異之處，爰允宜謹慎研

處，先期完成相關政策損益評估，俾確保

不影響辦學任務遂行。

㈡ 新設立非營業特種基金，允應妥慎審視基

金由設立至裁撤之生命週期，避免衍生後

續執行窒礙或績效不彰，招致審監單位檢

討裁撤等情事，爰應先期評估是否具適足

自有財源，以確保基金來源無虞，俾達永

續經營之目的。

六、 成立軍事教育基金之基金來源為何？

㈠ 基金來源區分為政府既有收入及新增適足

之財源等兩類，前者係指各級政府依財政

收支劃分法所收取，且已循年度預算程序

納入總預算歲入來源之收入，後者則係

指各級政府既有收入或公庫撥補以外之特

（指）定財源，且渠等財源具備長期可穩

定收取，並能支應基金主要營運需求及用

途之能力。

㈡ 成立軍事教育基金之基金來源包括：

1. 政府既有收入：政府編列預算撥付收入

（以學生作為分配資源之主要依據）。

2. 新增適足之財源（8項自籌收入）：

⑴ 學雜費收入。

⑵ 推廣教育收入。

⑶ 產學合作收入。

⑷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。

⑸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。

⑹ 受贈收入。

⑺ 投資取得之收益。

⑻ 其他收入。

七、 機關支付款項取得電子發票，是否應要求

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方得辦理報支？

㈠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，

統一發票（含電子發票證明聯）應記明營

業人名稱及其統一編號等事項，且依電子

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2點附件1規定，電子

發票證明聯分為2種格式，均免用統一發票

專用章。

㈡ 爰此，廠商所開立電子發票，如已記明營業

人名稱及其統一編號等事項，即可辦理報

支，無須要求廠商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

八、 機關同仁不慎遺失支出憑證，是否可逕行

開具支出證明單辦理結報？

㈠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2點及第12點規

定略以，各機關支付款項，應取得收據或

統一發票等支出憑證；又支出憑證如有遺

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應取得其影本或其他

可資證明之文件，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

原本之原因，並簽名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

得前項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者，應

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，書明不能取得

原因，並簽名。

㈡ 依上開規定，各機關支付款項應取得收據

或統一發票等支出憑證，惟支出憑證若不

慎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機關同仁應先取

得支出憑證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

並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及簽名以辦理

結報；至機關同仁如不能取得支出憑證影

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者，則可依政府

支出憑證處理要點格式一開具支出證明

單，並請其書明不能取得之原因並簽名據

以辦理結報。

（行政院主計總處112年12月修編經費結報

常見疑義問答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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